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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洛阳隆华传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保荐书 

 
深圳证券交易所：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1]1348号”文核准，洛阳隆华传

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华传热”或“发行人”）2,000万股社会公众

股公开发行工作已于2011年8月26日刊登招股意向书，并于2011年9月6日刊登招

股说明书。发行人本次发行股票数量为2,000万股，发行人已承诺在发行完成后

将尽快办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证券”）

认为发行人申请其股票上市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特推荐其股

票在贵所上市交易。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发行人的概况 

（一）发行人简介 
发行人主要从事冷却（凝）设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冷却（凝）设备属于

通用机械设备，按换热机理不同可分为水冷设备、空冷器和蒸发式冷却（凝）设

备。发行人于 2000 年起专注于蒸发式冷却（凝）设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并

于 2006 年研制成功高效复合型冷却（凝）器。高效复合型冷却（凝）器为采用

复合冷却（凝）设计理念，以蒸发式换热机理为基础，以水和空气为冷却介质，

同时运用蒸发式换热和空冷式换热对被冷却介质进行冷却（凝）的高效冷却（凝）

设备。高效复合型冷却（凝）器为非标准设备，需要根据用户的工况、环境等因

素进行设计和制造。经过发行人持续研发，该产品已形成了针对各应用领域以及

各应用领域不同工段需求的 5 大系列、270 余种规格的较为完整的基础产品体系，

并成功应用于煤化工、石油化工、冶金、电力等众多工业领域和制冷行业。 

冷却（凝）设备是流程工业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础性设备，也是工业领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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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耗水大户。据统计，冷却（凝）设备耗能量占工业用能的 13%-15%。我国

工业冷却用水量占工业用水总量的 80%左右，取水量占工业取水总量的

30%~40%；发展高效冷却节水技术是工业节约用水的重点。在我国能源和水资

源日益短缺以及国家资源节约的基本国策背景下，各工业领域对高效、节水、节

能、环保型冷却（凝）设备的推广和应用存在迫切要求。 

高效复合型冷却（凝）器以复合冷却（凝）作为产品设计理念，将蒸发式换

热机理和空冷式换热机理优化组合，在蒸发式冷却（凝）设备中融入空冷换热系

统，实现一项动力两级利用，大幅提升了蒸发式冷却（凝）设备的适用性和综合

效能，扩大了蒸发式冷却（凝）设备的应用领域和应用范围。与其它冷却（凝）

设备比较，高效复合型冷却（凝）器在节水、节能、冷却（凝）效率、投资和运

营成本等方面的综合效能优势明显，是传统水冷设备理想的替代产品。随着国家

在节约用水、节能降耗、清洁生产等方面政策和措施的不断深入和强化，以及我

国各工业领域设备和技术升级换代步伐的加快，面对冷却（凝）设备巨额市场容

量，高效复合型冷却（凝）器具有极为广阔的应用前景。 
在高效复合型冷却（凝）器的研制过程中，除了设计理念创新外，发行人还

在产品结构、制造工艺等方面进行了创新，并获得了一系列的技术成果。2008

年 9 月，发行人“复合型（变频）蒸发式冷却（凝）器”被河南省科技厅认定为河

南省科学技术成果，2009 年 9 月获得洛阳市人民政府颁发的科技进步一等奖，

同年 12 月获得河南省人民政府颁发的科技进步三等奖。2009 年 12 月，发行人

研发的“蒸发式冷却（冷凝）器技术”被中国氮肥工业协会评选为“氮肥行业振兴

支撑技术”；2010 年 3 月，发行人“LH 型等蒸发式冷却（冷凝）器技术”被工信

部《关于印发聚氯乙烯等 17 个重点行业清洁生产技术推行方案的通知》（工信部

节[2010]104 号）中列为氮肥、甲醇等生产企业热交换系统中替代传统冷却塔的

推广技术，应用前景为 “替代传统的水冷式冷却器+冷却塔热交换系统组合，减

少冷却水循环量 50%以上，节电 50%以上，在氮肥行业已有 100 余家企业应用，

推广意义重大”。此外，发行人先后承担 2 项市级科研计划、1 项省级科研计划；

有 5 项科研成果通过河南省科技厅等机构的鉴定，其中 1 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4 项达到国内先进水平。截至目前，发行人已获得 20 项实用新型专利、1 项发明

专利授权通知，另有 1 项实用新型专利、2 项发明专利申请获得受理。 

发行人拥有一支对蒸发式换热机理有深入研究和对客户需求有着深刻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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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专业技术人员团队，建立了适合下游行业特点和公司实际情况的研究开发和技

术创新体系，并始终坚持将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增强企业竞争力的核心。2008 年

12 月，发行人被河南省科技厅、河南省财政厅、河南省国家税务局和河南省地

方税务局联合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技术中心为 “河南省工业传热节能设备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近年来，发行人业务规模快速扩大。2008-2010 年度，发行人主营业务收入

由 20,941.68 万元增长至 32,284.02 万元，复合增长率为 24.16%；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润由 1,993.60 万元增长至 4,782.16 万元，复合增长率为

54.88%；2011 年 1-6 月主营业务收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母公司的净利

润分别较 2010 年同期增长 35.17%、52.59%。 

发行人在蒸发式冷却（凝）设备领域已形成了集研究开发、设计、制造、营

销、售后服务的完整业务体系，具有了一定的生产规模和广泛的客户基础，拥有

了较高的品牌知名度、较好的市场声誉和较强的市场影响力，具备自主创新能力

和高成长性，发行人综合竞争力在蒸发式冷却（凝）设备领域处于领先地位。 

（二）报告期内发行人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  目 2011.06.30 2010.12.31 2009.12.31 2008.12.31 
资产总额 437,155,239.27 336,827,372.40 267,765,097.76 173,389,060.25 
负债总额 219,836,957.54 155,337,618.05 176,953,962.45 125,048,917.04 
归属母公司股东

权益 217,318,281.73 181,489,754.35 90,811,135.31 48,340,143.21 

少数股东权益 - - - - 
股东权益 217,318,281.73 181,489,754.35 90,811,135.31 48,340,143.21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  目 2011 年 1-6 月 2010 年度 2009 年度 2008 年度 
营业收入 213,859,633.87 323,794,032.32 214,806,909.03 209,541,167.23 

营业利润 39,849,739.34 56,009,655.42 30,422,133.76 24,431,560.64 

利润总额 42,219,570.03 59,735,501.80 34,266,101.97 24,896,854.03 

净利润 35,828,527.38 50,988,619.04 29,470,992.10 20,780,279.69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35,828,527.38 50,988,619.04 29,470,992.10 20,386,47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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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2011 年 1-6 月 2010 年度 2009 年度 2008 年度 
净利润 
少数股东损益 - - - 393,808.00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  目 2011 年 1-6 月 2010 年度 2009 年度 2008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972,276.56 42,553,965.50 -18,594,154.30 2,142,782.9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16,803.62 -32,384,594.78 -37,120,880.78 482,240.18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344,828.45 4,095,969.57 51,413,845.03 3,421,295.72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0,200,301.39 14,265,340.29 -4,301,190.05 6,046,318.86 

4、主要财务指标 

项      目 2011 年 1-6 月 2010 年度 2009 年度 2008 年度 
流动比率（期末数） 1.50 1.48 1.06 1.01 
速动比率（期末数） 1.10 1.01 0.72 0.74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期末数） 50.29 46.12 66.09 72.12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1.88 3.49 2.80 3.99 
存货周转率（次） 1.81 3.38 3.16 7.30 
基本每股收益（元） 0.60 0.86 0.59 0.41 
稀释每股收益（元） 0.60 0.86 0.59 0.4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 0.56 0.81 0.52 0.4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稀释每股收益（元） 0.56 0.81 0.52 0.40 
每股净资产（元） 3.62 3.02 1.82 0.97 
每股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0.10 0.71 -0.37 0.04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0.34 0.24 -0.09 0.1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97 33.39 42.61 52.8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6.96 31.32 37.89 51.63 

 

二、申请上市股票的发行情况 

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前总股本为 6,000 万股，本次采用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

询价配售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首次公开发行 2,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发行后总股本为 8,000 万

股。 

（一）本次发行股票的基本情况 

1、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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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每股面值：1.00 元/股。 

3、发行数量：2,000 万股，其中，网下发行 4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20%；网上发行 1,6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80%。 

4、发行方式：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询价配售和网上向社会公

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本次发行中通过网下配售向股票配售对象配售

的股票为 400 万股，有效申购为 7,440 万股，认购倍数为 18.6 倍。本次网上定价

发行 1,600 万股，中签率为 1.2647216565%，超额认购倍数为 79 倍。本次网上网

下发行均不存在余股。 

5、发行价格：33.00 元/股，对应的市盈率为： 

（1）55.00 倍（每股收益按照 2010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2）41.25 倍（每股收益按照 2010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6、发行对象：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开立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和根据《创

业板市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暂行规定》及实施办法等规定已开通创业板市场交易

的自然人（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7、承销方式：余额包销。 

8、股票锁定期：股票配售对象参与本次发行网下配售获配的股票锁定期为

3 个月，锁定期自本次发行中网上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计算。 

9、募集资金总额和净额：募集资金总额为 66,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49,264,639.53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610,735,360.47 元。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责任公司已对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

（2011）京会兴验字第 4—046 号《验资报告》。 

10、发行后每股净资产：10.35（按照 2011 年 6 月 30 日净资产值加上本次

发行募集资金净额，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11、发行后每股收益：0.60 元/股（以公司 2010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按照发行后股本摊薄计算）。 

（二）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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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发行人发行前所持股份的股东作出了如下

锁定承诺： 

发行人的共同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李占明、李占强、李明卫、李明强承诺：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在本次发行

前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股份。 

发行人的股东中国风险投资有限公司、上海石基投资有限公司、中国汇富控

股有限公司、北京汇鑫茂通咨询有限公司、董晓强、刘岩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

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在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发行人

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股份。 

除上述承诺外，担任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李占明、李占强、李明

卫、李明强、董晓强、刘岩承诺：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

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在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六个月内申报离职的，自申

报离职之日起十八个月内不转让其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在发行人股票上市之

日起第七个月至第十二个月之间申报离职的，自申报离职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

让其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承诺期限届满后，上述股份均可以上市流通和转让。 

 

三、保荐机构对公司是否符合上市条件的说明 

隆华传热股票上市符合《证券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规定的上市条件：  

（一）股票发行申请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并已公开发行；  

（二）发行后发行人股本总额为 8,000 万股，不少于人民币 3,000 万元；  

（三）公开发行的股份为公司发行后股份总数的 25%；  

（四）发行人股东人数不少于 200 人；  

（五）发行人最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行为，财务会计报告无虚假记载；  

（六）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条件。 

 

四、保荐机构是否存在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情形

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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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不存在下列可能影响本保荐机构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  

（一）保荐机构及其大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持有发行人的股份合

计超过百分之七；  

（二）发行人持有或者控制保荐机构股份超过百分之七；  

（三）保荐机构的保荐代表人或者董事、监事、经理、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拥

有发行人权益、在发行人任职等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  

（四）保荐机构及其大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为发行人提供担保或

融资。 

 

五、保荐机构按照有关规定应当承诺的事项 

（一）作为隆华传热的保荐机构，已在证券发行保荐书中做出如下承诺：  

1、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符合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有关证券发行上市的

相关规定；  

2、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3、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及其董事在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中表达意见

的依据充分合理；  

4、有充分理由确信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与证券服务机构发表的意见不

存在实质性差异；  

5、保证所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及本保荐机构的相关人员已勤勉尽责，对发行

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  

6、保证保荐书、与履行保荐职责有关的其他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7、保证对发行人提供的专业服务和出具的专业意见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和行业规范；  

8、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依照本办法采取的监管措施；  

9、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事项。  

（二）本保荐机构承诺，自愿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的规

定，自证券上市之日起持续督导发行人履行规范运作、信守承诺、信息披露等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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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三）本保荐机构承诺，将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对推荐证券上

市的规定，接受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管理。 

 

六、对发行人持续督导期间的工作安排 

事 项 安 排 

（一）持续督导事项  在本次发行结束当年的剩余时间及以后3个完

整会计年度内对发行人进行持续督导  

1、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发行人资源

的制度  

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

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精神，协

助发行人制订、执行有关制度  

2、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其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损害发行人

利益的内控制度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协助发行人制定有关制度并

实施  

3、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保障关联交易

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度，并对关联交易发表意

见  

督导发行人的关联交易按照《公司章程》、《关

联交易决策制度》等规定执行，对重大的关联

交易本机构将按照公平、独立的原则发表意见  

4、持续关注发行人募集资金的专户存储、投

资项目的实施等承诺事项  
定期跟踪了解项目进展情况，通过列席发行人

董事会、股东大会，对发行人募集资金项目的

实施、变更发表意见  

5、持续关注发行人为他人提供担保等事项，

并发表意见  
督导发行人遵守《公司章程》及《关于上市公

司为他人提供担保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规定  

（二）保荐协议对保荐机构的权利、履行持续

督导职责的其他主要约定  
提醒并督导发行人根据约定及时通报有关信

息；根据有关规定，对发行人违法违规行为事

项发表公开声明  

（三）发行人和其他中介机构配合保荐机构履

行保荐职责的相关约定  
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存有疑义的，中介

机构应做出解释或出具依据  

（四）其他安排  无  

 

七、保荐机构和相关保荐代表人的联系地址、电话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张奇英、黄永华 

联系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4028 号荣超经贸中心 901-905 

邮 编：518035 

电 话：0755-82960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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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 真：0755-82960296 

八、保荐机构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 

无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九、保荐机构对本次股票上市的推荐结论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洛阳隆华传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其股票上

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洛阳隆华传热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的条件。光大证券愿意推荐

洛阳隆华传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交易，并承

担相关保荐责任。  

请予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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